
教育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
臺教高（五）字第1130077585A號

主　　旨：公告本部自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至115年7月31日期間，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評鑑

協會辦理「專科以上學校自審教師資格認可及輔導專案辦公室」。

依　　據：
一、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。

二、大學法第5條。

三、專科學校法第12條。

四、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50條。

公告事項：本部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辦理「專科以上學校自審教師資格認可及輔導

專案辦公室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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